
横看成岭侧成峰: 论“三反五反”运动的积极影响

刘德军
( 安徽工程大学 思政部，安徽 芜湖 241000)

提 要: 有关“三反五反”运动的影响，学界的认识还未能统一。总体而言，“三反五反”运动显示了党中央惩治腐败的

决心和力度，对新中国成立初期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有重要作用; 各级党组织和政府也通过运动加强了对干部队伍的了解、清
理和整顿，这种清理和整顿有助于干部队伍的纯洁和新中国政权的巩固; 而且，经过运动，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由“利用与

限制”转向改造与消灭; 同时，“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瓦解了机关生产，对新中国经济的正规化运作起了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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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三反五反”运动的影响，当前学者们的观点主要有

三，一是认为，“三反”运动“清除了党的队伍和国家干部队伍

中的腐化分子”，同时运动在抵制“旧社会恶习和资产阶级的

腐蚀，对形成健康的社会风气”等方面产生了很 大 的 作 用。
“‘五反’运动则打击了不法资本家严重的‘五毒’行为，在工

商业者中普遍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的教育，推动了在私营企

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和实行民主改革。”［1］293 － 294 二是认为，运

动的作用是“清除了留用人员和被腐蚀了的新干部”，“运动

本身也造就了大批对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持明显的忠诚态度

的新干部”。而且“除了通过罚款和收取拖欠税金为投资和

发展提供了大量资金外，这些运动还使国家对私营企业的控

制大大加强”［2］91 － 92。三是认为，“党中央和毛泽东通过运动

改变了对私营工商业‘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开始逐渐形成

消灭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3］。这三种观点从各自的角度来

说无疑都有其合理性，也是后来者研究的基础，其中的第一种

观点也是学界的主流认识。那么，“三反五反”运动的影响究

竟如何呢? 我们就要在梳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详细的解读这

一问题。
一、严厉惩治了干部的腐败问题，促进了良好社会风气的

形成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对干部中的贪污腐化问题是相当

谨慎和重视的，也试图通过法制和整风的手段来解决这一问

题，但结果却不容乐观。而在各级党委和政府报告中频频出现

的干部腐败事件也触动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面对这种情况，

党中央决定发动“三反”运动来解决这一难题。
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干部的腐败问题一直都非常重视。邓

小平于 1950 年 6 月 6 日在中共重庆市第二次会议上曾严肃指

出，“无论城市乡村，贪污腐化现象都很严重”，“这种现象如不

纠正，不 但 影 响 工 作，损 害 党 的 声 誉，而 且 要 垮 掉 一 些 同

志”［4］158。时任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于 1951 年 12 月在给中央

的报告中指出，“贪污行为已毁坏了一批干部，并染坏了很多干

部。贪污蜕化已成为主要危险!”［5］179

1951 年 11 月 30 日，毛泽东在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报告

的批语中指出，“此电第三项所提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

一件大事，自从东北局揭露大批的贪污犯以后，我们已告诉你

们严重地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

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

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

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

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

意”［6］526。
而在运动中，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出的类似命令和批示很

多，表明了对干部腐败问题的重视程度。就运动的结果而言，

运动的确严厉惩治了一批腐败干部。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

长的安子文指出，除了军队系统外，“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参加

运动总人数 383． 6 万多人，共查出贪污分子 120． 3 万多人，占

参与运动总人数的 31． 4%”［7］385“判处刑事处分的 38402 人，

占已处理部分的 3． 6%。其中机关管制的 17175 人，占判处刑

事处分的 44． 7% ; 劳动改造的 11165 人，占 29． 1% ; 判处有期徒

刑的 9942 人，占 25． 9% ; 判处无期徒刑的 67 人，占 0． 17% ; 经

中央和大行政区批准判处死刑的 42 人( 内有杀人犯 5 人) ，死

刑缓刑 9 人，共计 51 人，占 0． 14%”［7］386 － 387。
这一数字主要是党政干部中的数字，并不包括军队系统，

鉴于当时军队参加运动的比例也相当大，所以，如果加上军队

的数字，估计查出的贪污犯要增加很多。虽然“三反”运动中出

现了一些冤假错案，但不能否认中央和毛泽东惩处腐败的决

心、力度和效果。在这一点上，中央发动运动的目的实现了，而

且运动本身还会对干部产生巨大的威慑作用，可以有效地抑制

和减少干部的腐败现象，这对于五十年代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

具有重要功用。
二、了解、清理和整顿了干部队伍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干部队伍主要由老干部、留用人员和新

吸收干部构成，其结构大体如刘少奇的报告所指出的那样，“现

在全国有我们党的与非党的干部共约一百 75 万人左右。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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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约六十多万人，他们大

都是经过了审查和考验的，其中问题较少。一九四九年以后参

加工作的干部约七十万人左右，从国民党政府机关留下来的人

员约四十万人 左 右，在 他 们 中 间 还 存 在 着 很 多 很 复 杂 的 问

题”［8］165 － 166。
由此可见，留用人员和新吸收干部在建国初期的干部中占

有相当的比例。而由于革命形势发展迅速，各地又急需大量的

干部为新政府服务，所以党对其中的留用人员和新吸收人员未

能进行详细的审查。因此，干部中的不纯现象较为突出。随着

新中国政权的逐渐稳定，党和各级政府也结合着种种运动来清

理干部队伍，“三反五反”运动亦是如此。
1951 年 12 月 14 日，中南局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这场

运动( 指‘三反五反’运动，笔者著) 实际上就是审干、整党运动

的开始和过去清理‘中层’的继续深入”［6］596。
为贯彻党中央的这一目的，苏南区党委组织部要求，“一方

面，每一个参加‘三反’运动的党员和干部，均须在运动结束前，

根据这次检查的内容，写成‘三反’自我检查，由组织考察了解;

另一方面，各级党委组织部门与政府人事部门，应有计划地将

干部在‘三反’运动中所作的自我检查报告、大会或小组意见

的记录、支部及小组意见以及其他有关‘三反’的材料，进行收

集研究，可作为了解干部的重要参考材料”［9］。
苏北区委则明确要求，“在三反运动中必须将干部所有坦

白材料、检举材料以及商人坦白有关干部的材料，有计划地加

以搜集和保存，在这一运动告一段落时，应组织一些力量分别

加以整理，存档备查。这是整党和了解干部最好的材料”［10］。
经过“三反五反”运动，各地党委和政府不仅对干部的情

况有了更深了解，而且还初步实现了对干部的清理和整顿。在

南京市玄武区，“全区‘三交’( ‘三反五反’运动后期的一个阶

段，即交代关系、交代思想、交代作风，笔者著) 工作以科以上干

部为重点，251 人参加了‘三交’。经过互助酝酿准备，小组交

代，鉴定审查和个别补课，总计交代与资产阶级关系 337 人，与

地主关系 166 人，政治性关系 287 人，港台关系 35 人，暴露出

本人新的政治、历史问题 11 人”［11］46。
在淮阴市，经过“三反五反”运动，干部中存在的一些复杂

情况很快得以暴露。如“地专直属单位，清查出阶级异己分子

和蜕化变质分子 33 人，叛党变节分子 11 人，谎报党龄 8 人，新

人员中也交代出一大部分复杂关系和个人问题。淮阴、涟水、
泗阳、新安、睢宁五县清查出 666 人存在问题，其中叛党变节分

子 80 人”［12］393 － 394。
在掌握了干部的材料之后，除了依法对犯有各种问题的干

部进行惩处外，各地党委和政府还对干部的工作进行了调整。
苏南分行在“三反”后调配干部时就遵循了这样的原则: “第

一，将政治品质优秀的忠诚可靠有培养前途的干部，即使业务

能力低也大胆放手调配到各级领导地位上，作为各级组织的核

心。第二，对于重要的要害部门和分散独立有全面业务性质的

单位，要特别加强骨干干部的调配，同时在重要的要害部门中

的一般干部，也要做到适当的调整，以保证我们要害部门的绝

对纯洁和组织上的健康。第三，在一般部门中，也须保持一定

数量的骨干干部，便于掌握。第四，对继续留用的贪污分子，均

分散调配在能够控制的一般部门和次要的工作岗位上，使他们

无法做破坏勾当。第五，在重要和业务性较强的部门，现有干

部不可靠，无适当干部代替原干部，则暂不调出，另配备骨干前

去学习，待经过一定时期后，再行调整。”［13］

通过以上的叙述，我们能够看出，一方面，通过运动，确实

发现了一些干部的各种问题，加深了党对这些干部的了解; 另

一方面，根据了解的情况，各级政府通过撤职、降职、清洗和法

办等方式清洗和整顿了一批干部，纯洁了干部队伍。无疑，这

种整顿和清理有助于党自身的巩固和新政权的巩固。
三、经过运动，初步改变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既利用又限

制”的政策

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采取的是“既利用

又限制”的政策，采取这一政策主要是为了利用私营工商业来

发展生产的需要。同时，党和各级政府也通过向私营工商业提

供资金、市场和原材料的方式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

扩大私营工商业对国营经济的依赖程度。虽然在新中国成立

初期，党内和社会上屡次出现消灭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但到

“三反五反”运动为止，党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总体采取的仍是

“既利用又限制”的方针，可是“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却使得

这一政策彻底改变。
“三反五反”运动中的情况大量地暴露了私营工商业消极

的一面，而且各地的报告也纷纷指出干部的贪污腐败问题多数

与奸商有关。西北局第一书记习仲勋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明确

指出，“凡大一点的贪污案件，都牵涉颇广，且多半与奸商勾

结”［6］618 － 619。
薄一波在给中央和华北局机关及北京、天津两市干部大会

的报告时指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本质上就

是反对资产阶级腐化堕落思想的斗争，也就是对于资产阶级向

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所举行的猖狂进攻来一个坚决地反击，

把这种反动的进攻压下去，并把资产阶级的这种反动的丑恶的

思想和行为给以政治上的改造和法律上的制裁”［7］30。
“三反五反”运动将私营工商业的消极性无限的放大，甚

至认为这是向我党和工人阶级的猖狂进攻。在由这种认识所

造成的氛围之下，即使党中央和毛泽东在运动对私营工商业留

有余地，并不能改变运动对他们所造成的打击。一方面是私营

工商业者的声誉扫地，人人敬而远之。“三反”后许多同志认

为，“中国资产阶级的积极性已经不存在，认为资产阶级的本质

是唯利是图，投机取巧，他的积极性就是为了贪污利润发展资

本主义，所以从本质上来看只有反动性，没有什么进步性”，对

资产阶级的政策就是消灭，“消灭了资产阶级就永远没有了

‘五毒’之害”，许多同志害怕资产阶级的腐蚀，不愿与资产阶

级打交道，有的说“团结与斗争是矛盾的，实在难把握”［14］。
另一方面则实现了党对私营工商业的逐步控制。经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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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五反”运动，私营工商业者渐次失去对企业的经济、人事和管

理等权力。“在北京市，就出现了要求限制资方经营管理权的

现象，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工人店员对于‘工人阶级的

领导权’有不正确的看法，‘怕资方抽资金搞垮买卖后失业; 其

次是由于某些报复心理，认为过去你对我这样，今天可该出出

气了。’如九区双顺兴车铺工人把资本家的账目和伙食都掌握

过来，最后是要求过高的工资与福利。”［15］

鉴于“三反五反”运动中私营工商业者种种不法行为极其

恶劣影响、党对私营企业控制的加强以及私营工商业者纷纷表

示要将工厂献给国家实行公私合营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党中央

明确指出:“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

级的矛盾。”［16］458事实上，民族资产阶级至此已经成为革命的

主要对象。由此看来，经过“三反五反”运动，毛泽东和党中央

开始考虑要消灭私营工商业的问题。
1952 年 10 月，刘少奇率团访问苏联时，就向斯大林请教

“中国怎样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问题”。刘少奇提

出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具体意见，即“在征收资本家的

工厂归国家所有时，我们设想在多数的情形下可能采取这样一

种方式，即劝告资本家把工厂献给国家，以工作保障他们的生

活，有特殊情形者，国家还可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我们估

计: 到那时，中国的资本家可能多数同意在上述条件下把他们

的工厂交给国家”［17］240 － 243。随后不久，党中央就提出了过渡

时期总路线。
四、瓦解了机关生产，促进了新中国经济的逐渐正规化

学界在研究“三反五反”运动的影响时，很少有人会从机

关生产的角度进行考量。实际上，机关生产与建国初期干部腐

败的频发及“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而

且，党中央正是以“三反五反”运动为契机，瓦解了久已存在的

机关生产，使得新中国的经济逐步走向正规化。
早在 1938 年前后的各地根据地机关生产就已经存在了，

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为了解决当时的财政经济困难和粮食短缺

的问题。特别是到 1942 年前后，随着根据地困难日益严重，党

中央号召各地开展大生产运动，于是，一部分中共机关就从事

了部分工商业等活动，机关生产应运而生。这类公司，“被称为

‘党产’。它所经营的盈余，必须一律归党所有”［18］。这就是

机关生产的产生及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基本情况。
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权初创，各级政府部门经济困难。为

了减少国家财政的负担，解决各级政府机关的行政和工作人员

的生活费用，各级党组织就着力发展机关生产，于是，机关生产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较为普遍。
苏北区就对机关生产做了以下规定，第一，以轻工业为主，

在土地条件允许时，可以经营农场，但须经过省级财委会的批

准。第二，利用和组织机关人员剩余劳动力，做畜牧、农业、水
利、园艺、修建、运输、作坊等事业。关于机关生产的盈余分配，

一是轻工业生产，公积金不能少于 50%，福利基金为 30%，其

他支出为 20%。二是 一 般 剩 余 劳 动 力 生 产，公 积 金 不 少 于

30%，劳动返还金为 40%，福利基金为 20%，一般支出为 10%。
关于机关生产的组织领导问题，规定，从中央到各生产单位，统

一政策、统一思想、统一制度，不统一组织、不统一资金、不统一

盈余分配、不统一干部。［19］

但是，机关生产有其与生俱来的问题。由于干部从事机关

生产，与经济有着更密切的联系，与私商打交道更多，这就无疑

增加了干部贪污腐化的机会。
1951 年 11 月 29 日，时任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三书

记刘澜涛在《关于天津地委严重贪污浪费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

的报告》中说:“现任地委书记兼专员张子善和前任地委书记

刘青山，先后动用全专区地方粮折款二十五亿元 ( 这是旧币，

1955 年币制改革时新币 1 元兑换旧币 1 万元，以下同，笔者

著) ，宝坻县救济粮四亿元，干部家属补助粮一亿四千万元; 从

修潮白河的民工供应站中，苛剥获利二十二亿元; 贪污修飞机

场节余款和发给群众房地补价款合计四十五亿元; 冒充修建名

义，向银行骗取贷款四十亿元。总计贪污挪用公款约二百亿元

左右投入地委机关生产，作投机倒把的违法活动。”［6］529 这一

事件也反映了许多干部通过机关生产以谋私利、违法乱纪的

现象。
华北局的报告反映了机关生产存在的普遍性、机关生产与

私商的关系、干部的贪污腐败与机关生产的联系等问题。1952
年 1 月 13 日，毛泽东在饶漱石报告的批语中说: “机关生产在

三反斗争中已名誉扫地，很多机关要求立即交出，但由政府马

上接收还有困难，在目前几个月内仍应责成原机关负责管理，

并不得抽动任何人员和财产，听候政府处置。这就是‘管而不

动，听候命令’的方针。”［16］40 由此可知，党中央也渐次认识到

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但对于如何处理机关生产，中共中央和

毛泽东还没有相应的准备。
不久，党中央和政务院发布了《政务院关于统一处理机关

生产的决定》，明确指出，“机关生产的分散和盲性，……这更成

为目前全国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最普遍而必须

解决的问题。”“各级机关生产的企业被接管后，即可按其领导

关系和企业性质，分别作为中央的或地方的国营企业，原管理

单位即不得再行过问。”要求“所有机关生产，一般限于本年 4
月 30 日以前交接完毕。”［7］93 － 97

各地依照《政务院关于统一处理机关生产的决定》相应处

理了机关生产。各地处理机关生产一般都遵照中央的要求，其

过程也大体相同。“南京市就按不同生产的性质，分别将机关

生产交由南京市企业、商业、航务、房管局接管。除地方系统作

一次处理外，部队系统分三次处理。”［20］

很快，曾经轰轰烈烈的机关生产土崩瓦解。由此可见，中

央政府借助于“三反五反”运动，初步清理了机关生产，而机关

生产的瓦解则有效地减少或遏制了干部的贪污腐化问题，并对

国家经济的正规化运作起着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机关生产与

各部门的实际利益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在以后的时间里，机

关生产还是会时隐时现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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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五反”运动是党中央在特定历史和社会条件下的必

然选择，其主要影响无疑应该肯定。我们由以上论述可以看

出，“三反五反”运动的影响主要有四: 一是严厉惩治了干部中

的贪污腐化问题，有效遏制了干部中的不正之风，显示了中央

和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 二是通过运动，中央加强了

对干部队伍的了解和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清理和调整了一批干

部，这种对干部的了解、清理和调整有助于新政权和党的巩固;

三是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暴露了私营工商业者向干部行贿

等严重违法问题，并且随着运动的深入，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

地位和对所属企业的权力也渐次丧失，这一情况也促使中央和

毛泽东改变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 四是由于机关生产与干

部的腐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央通过“三反五反”运动瓦解了

机关生产，而机关生产的瓦解又促进了新中国经济的正规化运

行和干部腐败机会的降低。“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

同”，正是由于“三反五反”运动影响所体现的多面性，显示了

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意义所在。
但需要指出的是，群众运动是一把“双刃剑”，在依靠群众

的力量看似高效率地达到目的的同时，也会对社会的发展产生

许多消极影响。表面上看，“三反五反”运动的消极影响是制造

了一些冤假错案，但在它的发动和结束的背后，不仅是对现代

法律和制度的规范引导作用的忽视，而且运动本身还会使人们

的社会生活陷入一种非理性状态，会使形式主义、不敢说真话、
欺上瞒下等不良作风油然而生。胡乔木曾说过: “过去的经验

证明，这种全国性的政治运动经常成为妨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的一个重要原因。”［21］9 这一点也是我们在考察这一问题时无

法回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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